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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信达信利六个月持有期债券型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增加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 11 月 17日
根据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

花顺”）签署的代理销售服务协议及补充协议，同花顺拟自 2021 年 11 月 17 日起办理信达信利六个月
持有期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代码为 970055）的销售业务，自该日起，投资者可在同花顺各网点及
网上交易平台办理基金账户的开户及本产品的申购等业务，具体费率等优惠规则、定投规则以同花顺

的安排为准。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方式咨询详情：
（一）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2555
官方网站：www.5ifund.com
（二）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321
官方网站：www.cindasc.com
风险提示：本集合计划管理人承诺依照诚实信用、勤勉尽职的原则管理和运用集合计划资产，但

不保证集合计划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本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
定。

特此公告。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1 月 17�日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招募
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的提示性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 9只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全文于 2021年 11
月 17 日在本公司网站（www.lionfund.com.cn） 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
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阅。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888-8998）咨询。本次更新招募说明
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的基金具体如下：
序号 基金名称
1 诺安货币市场基金
2 诺安优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3 诺安纯债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4 诺安聚鑫宝货币市场基金
5 诺安天天宝货币市场基金
6 诺安理财宝货币市场基金
7 诺安聚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8 诺安汇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9 诺安鼎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关于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部分基金参与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购

费率（含定期定额投资）优惠活动的公告
经与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部证券”）协商一致，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本公司”）指定旗下部分基金自 2021年 11月 18日起参加西部证券申购费率（含定期定额投资）
优惠活动，具体情况如下：

一、 参与西部证券申购费率（含定期定额投资）优惠适用范围：
由西部证券代销的本公司管理的基金产品。
二、费率优惠活动时间：
费率优惠活动自 2021 年 11 月 18 日起，优惠活动截止时间以西部证券为准，敬请投资者留意相

关公告。
三、费率优惠活动内容：
投资者通过西部证券申购和定期定额申购指定基金享有费率优惠， 具体费率折扣以西部证券公

告为准，原申购费率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固定费用执行，不享有费率折扣。 具体各基金原费率参见该
基金的最新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费率优惠期间，如本公司新增通过西部证券代销的基金产品，则自基金销售起，将同时开展该基
金的上述优惠活动。

四、重要提示：
1、投资者欲了解各基金产品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2、具体各基金产品开放业务类型及开放时间安排详见各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3、本费率优惠仅适用于上述基金在西部证券申购业务的手续费、包括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手续

费（各基金定投开通情况以我司最新公告为准），不包括基金赎回、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手续费。
4、本费率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规则和流程以西部证券的安排和规定为准。相关活动的具体

规定如有变化，以西部证券网站的最新公告为准，敬请投资者关注。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和咨询相关情况：
1、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82
公司网站：www.west95582.com
2、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698-8888,010-66555662
公司网站：www.mfcteda.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旗下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
明书。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
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
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 年 11 月 17 日

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变更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 11月 17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管理办法》、《证券基
金经营机构信息技术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等

高管变更类型 新任基金管理人首席信息官

2.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首席信息官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冯家诚
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取得高管任职资格 -
中国证监会核准高管任职资格的日期 -
任职日期 2021-11-16

过往从业经历
冯家诚先生，15年证券、基金行业从业经历，北京理工大学软件工程硕士研究生。历任华
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信息技术部信息技术经理；天和思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16年 5月加入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现任金融科技部总监。

取得的相关从业资格 基金从业资格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研究生、硕士

3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经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2021 年第一次现场会议审议通过，已按

照现行法律法规履行了报备程序。
注：根据 2015 年 4 月 24 日修正后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是否经中国证监

会核准取得高管任职资格”和“中国证监会核准高管任职资格的日期”不再适用。
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 11 月 17 日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基金调整长期停牌股票估值方法的

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17]13

号）以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关于发布中基协（AMAC）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的通知》(中基协

发[2013]第 13号)等有关规定，经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基金托管人协商
一致，自 2021年 11月 16 日起，以中基协 AMAC行业指数为计算依据，对本公司旗下基金（ETF 除外）
所持有的“西部黄金”（证券代码：601069），采用基金估值工作小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中
的“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

自“西部黄金”复牌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恢复采用交易所当日收盘价进行估
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特此公告。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宁波富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甬兴证券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宁波富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佳股份”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4, 1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3418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甬兴证券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富佳股份” ，股票代
码为“603219”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
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
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市场环境、
发行人经营情况、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
定本次发行价格为9.56元/股，发行数量为4, 100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 87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70.00% ；网上初
始发行数量为1, 23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30.00%。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为41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 69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的90.0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1年11月15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
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36, 770, 413股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351, 525, 148.28元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129, 587股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1, 238, 851.72元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4, 097, 755股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39, 174, 537.80元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2, 245股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21, 462.20元
网下投资者获得初步配售未缴款或未足额缴款的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配售股

数（股）
应缴款金额

（元）
实际缴款
金额（元）

实际配售股
数（股）

放弃认购股
数（股）

1 谭炳容 谭炳容 147 1, 405.32 0 0 147

2 李雅非 李雅非 147 1, 405.32 0 0 147

3 叶林 叶林 147 1, 405.32 0 0 147

4 仇展炜 仇展炜 147 1, 405.32 0 0 147

5 王晋明 王晋明 147 1, 405.32 0 0 147

6 柯泽慧 柯泽慧 147 1, 405.32 0 0 147

7 王永祥 王永祥 147 1, 405.32 0 0 147

8 刘晨 刘晨 147 1, 405.32 0 0 147

9 徐小良 徐小良 147 1, 405.32 0 0 147

10 方锦程 方锦程 147 1, 405.32 0 0 147

11 管亚平 管亚平 147 1, 405.32 0 0 147

12 王瑛 王瑛 147 1, 405.32 0 0 147

13
西安高新技术产业
风险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西安高新技术产业风险
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47 1, 405.32 0 0 147

14 汇天泽投资有限公
司 汇天泽投资有限公司 147 1, 405.32 0 0 147

15 浙江黑曜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浙江黑曜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黑曜多策略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147 1, 405.32 0 0 147

16 上海爱建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

上海爱建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147 1, 405.32 1, 405.23 146 1

17 陈莉莉 陈莉莉 147 1, 405.32 1, 402.32 146 1

18 任世国 任世国 147 1, 405.32 1, 045.32 109 38

合计 2, 646 25, 295.76 3, 852.87 401 2, 245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份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包销股份数量为131, 832股，包销金额为1, 260, 313.92元，包销比例为0.32%。
2021年11月17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缴

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股
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投行业务管理部
联系电话：021-20587396、021-20587397

发行人：宁波富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甬兴证券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17日

江苏海力风电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江苏海力风电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力风电”、“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５４，
３４８，０００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证监会”）同
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１〕３１０２号）。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华泰联合证券 ”、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或“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６０．６６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
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 《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
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
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２７１．７４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
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
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战略配售回拨后 ，本次发行网下发行数量为３，８８５．９０万股 ，占
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１．５０％，网上发行数量为１，５４８．９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２８．５０％。 最终网下、
网上发行合计数量５，４３４．８０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 《江苏海力风电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
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８，４０６．３５倍 ，超过１００倍 ，发行人和主承销
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１０，８７０，０００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２，７９８．９０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
量的５１．５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２，６３５．９０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４８．５０％。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０．０２０２４４０９％，有效申购倍数为４，９３９．７１倍。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并于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１７日 （Ｔ＋２日 ）及时履行缴款
义务，具体内容如下：

１、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江苏海力风电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１年１１

月１７日（Ｔ＋２日 ）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
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 ，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

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
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
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购。

５、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 《江苏海力风电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

告》，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于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１６日 （Ｔ＋１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５０４５号深
业中心３０８室主持了江苏海力风电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
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
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４”位数 ４１２６、９１２６
末“６”位数 ４８３２０５、９８３２０５
末“７”位数 ８８６３７２７、１３６３７２７、３８６３７２７、６３６３７２７
末“８”位数 ８２５３０３４９、０７５３０３４９、３２５３０３４９、５７５３０３４９
末“９”位数 ０９６９９１３１６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
码。 中签号码共有５２，７１８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５００股江苏海力风电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Ａ股股票。

发行人：江苏海力风电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１７日

江苏海力风电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江苏海力风电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力风电”、“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５４，
３４８，０００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证监会”）同
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１〕３１０２号）。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华泰联合证券 ”、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或“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６０．６６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
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 《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
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
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２７１．７４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
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
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战略配售回拨后 ，本次发行网下发行数量为３，８８５．９０万股 ，占
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１．５０％，网上发行数量为１，５４８．９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２８．５０％。 最终网下、
网上发行合计数量５，４３４．８０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 《江苏海力风电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
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８，４０６．３５倍 ，超过１００倍 ，发行人和主承销
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对网下 、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 ，将１０，８７０，０００股由网下回拨至网
上。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２，７９８．９０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
行数量的５１．５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２，６３５．９０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
数量的４８．５０％。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０．０２０２４４０９％，有效申购倍数为４，９３９．７１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缴款等环节，具体如下：
１、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江苏海力风电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 ，于２０２１年
１１月１７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
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
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
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
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 ，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
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１０％（向上取整
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
中，９０％的股份无锁定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的股份锁定
期为６个月，锁定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锁定期安
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锁定期安排。

３、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 ，发
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
披露。

４、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未足额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
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将违

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５、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价格不高于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

最高报价后公募产品 、养老金 、社保基金 、企业年金 、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 、加权平均数孰低
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证监会令〔第１４４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

与承销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 〔２０２１〕２１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
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２０２１年修订）》（深证上〔２０２１〕９１９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
发行实施细则（２０２０年修订 ）》（深证上〔２０２０〕４８３号 ）、《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规范 》
（中证协发〔２０２１〕２１３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发 〔２０１８〕１４２号）、
《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２０２１〕２１２号）等相关规定 ，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
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１５日（Ｔ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中披
露的１８７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５０２６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 《发行公告》的要求参与了网
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４，８６６，７４０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江苏海力风电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

及推介公告 》（以下简称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 ，发行
人和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有效申购
数量的比例

配售数量
（股）

占网下发行
总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
配售比例

Ａ类投资者 ３，４６５，９４０ ７１．２２％ ２０，２８２，６９０ ７２．４７％ ０．０５８５２０００％
Ｂ类投资者 ９，４３０ ０．１９％ ５３，７７５ ０．１９％ ０．０５７０３５１２％
Ｃ类投资者 １，３９１，３７０ ２８．５９％ ７，６５２，５３５ ２７．３４％ ０．０５５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４，８６６，７４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７，９８９，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注：上表中各类投资者配售比例未考虑余股调整后对初始配售比例的影响。
其中余股１４３４股按照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 “睿远成长价

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对

象初步配售情况详见附表。
三、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联

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 系 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０２１－３８９６６５７１
联系邮箱：ｈｔｌｈｅｃｍ＠ｈｔｓｃ．ｃｏｍ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１８号保利广场Ｅ栋２０层

发行人：江苏海力风电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１７日

青岛云路先进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青岛云路先进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云路股份”）首次公开发
行3,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上海
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核同意，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1〕3302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
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
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或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3,000万股。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发行
数量为450.0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15.00%。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及新股配售
经纪佣金已足额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270.0965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9.00%，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179.9035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调整后的网下发行数量为1,964.9035万股，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1.98%；网上发行数量为765.00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8.02%。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2,729.9035万股，网上及网下最
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发行人于2021年11月16日（T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云
路股份”A股765.0000万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等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1年11月18日
（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青岛云路先进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
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于2021年11月18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
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
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
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
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11月18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
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
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 本次网下发行部分， 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
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
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配售
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
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前述限售账户将在网下投资者完成缴款后通
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

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限售期摇号将按配
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
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
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
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
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5,204,592户，有效

申购数量为 35,712,945,500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2142080% 。 配号总数为
71,425,891个，号码范围为100,000,000,000—100,071,425,890。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青岛云路先进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

告》公布的回拨机制，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股数270.0965万股，与初始战略配售股数差额
179.9035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调整后的网下发行数量为1,964.9035万股，网上发
行数量为765.0000万股。

由于启动回拨前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4,668.36倍，超过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273.0000万股股票
（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691.9035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
量的61.98%；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038.0000万股， 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38.02%。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2906509%。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1年11月17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

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式， 并将
于2021年11月18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公布
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青岛云路先进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17日

杭州正强传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正强传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不超过2,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
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
议通过，并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2745号
文同意注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国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发行人的股票简
称为“正强股份”，股票代码为“301119”。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
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的方式进行，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
股。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协商
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2,000万股，发行价格为17.88元/股。本次
发行中网上发行2,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

本次发行的网上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1年11月15日（T+2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
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
计，结果如下：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9,951,437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356,731,693.56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48,563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868,306.44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股份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

销，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48,563
股，包销金额为868,306.44元，包销比例为0.24%。

2021年11月17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
金与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承销保荐费之后一起划
转给发行人。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
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上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

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1-68826809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杭州正强传动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17日

湖南恒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湖南恒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

人”或“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2021年11月18日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

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中证网，

网址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www.

stcn.com和证券日报网， 网址www.zqrb.cn）， 所属网页二维码： 巨潮资讯网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恒光股份

（二）股票代码：301118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106,670,000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26,670,000股，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无老股转

让。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

险。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

大的市场风险。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

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22.70元/股， 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

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

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

均数孰低值22.6944元/股，超过幅度为0.0247%；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

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 发行人所属行业为 “（C26）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

业”。中证指数有限公司于2021年11月1日（T-4日）发布的该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

静态市盈率为45.64倍。可比A股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具体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2020年扣非前

EPS
（元/股）

2020年扣非
后EPS

（元/股）

T-4日股票收
盘价

（元/股）

对应的静态市
盈率（倍）-扣

非前

对应的静态市
盈率（倍）-扣

非后
601678 滨化股份 0.2591 0.2724 8.16 31.49 29.96
600273 嘉化能源 0.9181 0.9295 10.23 11.14 11.01
600618 氯碱化工 0.5246 0.5243 14.96 28.52 28.53
600409 三友化工 0.3474 0.3075 9.50 27.35 30.89

平均值 24.63 25.10

数据来源：Wind资讯，数据截至2021年11月1日（T-4日）。
注1：市盈率计算如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注2：2020年扣非前/后EPS=2020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母净利润/T-4

日总股本；
注3：《招股意向书》 中披露的同行业可比公司阳煤化工2020年扣非后归母净

利润为负值，故未包括在如上表格。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22.70元/股对应的发行人2020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后孰低的归母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25.51倍， 低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
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 高于可比A股上市公司二级市场平均静态市盈
率，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本次发行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规模大幅度增加对发行人的生产
经营模式、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财务状况、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益产生重
要影响的风险。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
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湖南恒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曹立祥
联系地址：湖南省怀化市洪江区岩门01号
联系人：朱友良
电话：0745-7695232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朝晖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耀体路276号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话：021-50936115、021-50937270

发行人：湖南恒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17日


